
 

 

 

平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平凉市优化建设领域营商环境 

实施方案的通知 

平政办发〔2018〕234号       2018年12月19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平凉工业园区管委

会，市直有关部门： 

现将《平凉市优化建设领域营商环境实施

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 

 

平凉市优化建设领域营商环境实施方案 

 
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

省优化建设领域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的通知》（甘

政办发〔2018〕174号），为进一步深化建设领域

“放管服”改革，优化建设领域营商环境，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

府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决

策部署，按照“聚焦政府效能、聚焦营商环境、

聚焦重点工作、聚焦服务群众”的要求，着力推

进“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改革，

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提升服务水平，释放建设领

域企业市场活力，打造公平透明的建设领域营商

环境，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措施 

（一）压缩办理时限 

1.简化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

施工许可证核发流程，建设单位在网上申报后，建

设主管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核发施工许可证。 

2.简化建筑业企业资质办理流程，进一步扩

大建筑业企业资质网上申请类别，建设主管部门

在14个工作日内办结。 

3.简化监理企业资质办理流程，建设主管部

门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 

4.简化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办理流程，一律实

行网上申请，建设主管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 

5.简化建设类执业人员注册流程，实现网上

申报，将二级注册建造师的初始注册、增项注

册、重新注册办理时限压缩为15个工作日内办

结，其他延续、变更注册的办理时限压缩为5个工

作日内办结。 

（二）优化管理方式 

1.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杜绝擅自设

立规划许可的前置条件，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

的外，不得将消防、人防、地震安全性评价、环

评、基础设施配套费收缴等与规划许可无直接关

系的审批和收费作为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的捆绑和

前置程序。可将用地预审意见或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作为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证明文

件。 

2.取消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的社会自筹资金建

设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初步设计审批

事项。 

3.简化施工图审查程序，由原来施工图审查

合格后，经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审查机构打印施

工图审查合格书，调整为施工图审查合格后，审

查机构直接打印发放施工图审查合格书，随后将

审查信息发送至建设主管部门。 

4.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

《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令第

16号），不得擅自扩大招标范围，不得随意提高

招标门槛，不得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

投标人，对非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可由建设单

位自行决定发包方式。各县（市、区）在进行房

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标时，有

满足招标所需的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即可，不得

将施工图审查合格书作为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项目施工招标文件的前置要件。 

5.简化建筑企业安全文明施工费申请拨付程

序，实行保证安全文明施工费资金到位、及时拨

付、专款专用的承诺书制度，取消建设单位另设

专用账户或第三方监管账户存储安全文明施工费

的规定。 

6.取消建筑企业取样人员和监理企业见证人

员执证上岗的要求，只要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

力，并由企业自主培训考核合格后即可从事取

样、见证工作，建设主管部门不再核发见证员、

取（送）样员证书。 

7.加强对竣工项目结算的监督管理，全面推

行施工过程结算，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制度，按

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不得将审计结果作为

工程结算的依据。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各有

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将优化建设领域营商环

境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统筹协调和宣传

引导，进一步细化工作流程和方案，明确责任主

体，层层靠实工作责任。 

（二）提高服务效能。各县（市、区）各有

关部门要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和效率，严格落实

“一次性告知”制度，对企业申请办理事项的依

据、流程、时限、需要提交的资料以及不予办理

理由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企业申办资料齐

全，且达到法定许可条件后相关部门方可受理，

并在承诺的时限内予以办结。对即时办理的事项

不得随意拖延。对涉及十大生态产业的项目，有

关部门要开设“绿色通道”，加快办理进度，保

证项目顺利实施。 

（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评价体

系建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平台，

加强建设领域信用信息与社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衔接，为全省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创造条件。将诚

信建设与建设领域招投标、资质审批、市场管

理、评优评奖相结合，依法联合严惩失信企业和

个人，建立企业信用“红黑榜”，形成“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营造诚实守信

的建设领域市场环境。 

（四）加大督查力度。各县（市、区）各有

关部门要严格遵守承诺的审批时限及时办理，不

得拒绝和搪塞，延缓办理时限。对群众关心的突

出问题要紧抓不放，跟踪督办，直到企业、群众

和社会满意为止。对因主观原因影响全市建设领

域营商环境的行为，要及时约谈提醒，通报批

评，切实形成正向激励机制。 

 

 


